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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车

检测公司）编制的《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深圳市粤

检管理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编制《深

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深圳市粤检管理有限公司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说明》，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安车检测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安车检测公司管理层

编制的《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深圳市粤检管理有限

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发表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

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

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

http://www.dahua-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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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对《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深圳市粤检管理有

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

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安车检测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深圳市

粤检管理有限公司实际盈利数与业绩承诺数的差异情况。 

本审核报告仅供安车检测公司 2023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赖其寿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刘蓓蓓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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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深圳市粤检管理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以及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深圳市粤检管理有限公司之股东深圳市金佳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粤检管理有限公司以及深圳市金佳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追溯持股后的最终自然人股东

梁浩铭、冯国全、黄志明、区子豪、吴丽娟、冯晓东、徐汝强、朱会红、方志钊、萧伟洪签

定的《业绩补偿协议》的有关规定，本公司编制了本说明。 

一、资产购买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及概况 

按照本公司现金购买资产方案：本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深圳市宝方汽车检测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宝方检测”）、深圳市宝国汽车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国检测”）、深

圳市荣峰汽车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峰检测”）、深圳润达通汽车检测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润达通检测”）、深圳市福明汽车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明汽车”）、深圳市福华

汽车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华汽车”）、深圳市福德汽车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

德汽车”）、深圳市福通汽车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通汽车”）（8家公司以下合称“标

的公司”）51%的股权。由于标的公司数量较多，为降低管理成本及提升管理效率，标的公司

进行了股权架构、组织架构、交易对方等方面的优化整合调整。 

调整后由深圳市粤检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粤检管理”）直接持有上述 8 家公司

100%股权，同时粤检管理股东亦同步进行股权调整，调整后粤检管理股东将变更为深圳市金

佳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公司以人民币 1,836.00 万元的价格受让深圳市金佳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持有的粤检管理 51%股权。 

2．交易标的 

交易标的深圳市粤检管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注册地：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富康社区宜德行工业厂区厂房 B 栋 1 层 101-1 

法定代表人：冯国全 

注册日期：2020-01-02 

注册资本：61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1C16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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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企业管理咨询；代理客户向车管所办理机动车年审、过户

等业务；二手车经纪。（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汽车检测；机动车维修与保养；保险兼业代理；认

证服务。 

3．交易价格 

根据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林评字[2021]506号”《资产评估报告》，截

至评估基准日 2021年 8 月 31 日，粤检管理模拟合并下的全部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为人民

币 3,679.30 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标的粤检管理 51%股权的交易作价为人

民币 1,836.00万元。 

二、收购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本公司已分别与业绩补偿义务人（即：深圳市金佳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市粤检管理

有限公司以及追溯持股后的自然人股东梁浩铭、冯国全、黄志明、区子豪、吴丽娟、冯晓东、

徐汝强、朱会红、方志钊、萧伟洪）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业绩补偿协议》，对本次重组业

绩承诺及补偿方式进行了如下安排： 

粤检管理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2025年度、2026年度合并报表中经审计

的净利润（指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人民币 650.00万元、人民币 765.00万元、人民币 825.00万元、人民币 860.00万

元、人民币 900.00 万元。根据专项审核报告，如粤检管理未实现约定的承诺净利润，则上

述重组补偿义务人应当向本公司进行补偿，并按照截至《业绩补偿协议》签署日持有的粤检

管理股权比例分别承担相应的补偿义务。 

业绩承诺期届满，如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累计实现净利润等于或超过业绩承诺期承诺净

利润的 90%，则交易对方无须承担补偿责任；如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累计实现净利润小于业

绩承诺期承诺净利润的 90%，则交易应当按照以下公式承担补偿责任： 

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业绩

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总和×100%]×（标的资产交易价款）。 

三、收购资产业绩实现情况 

2022年度、2023 年度粤检管理业绩实现情况如下：       

年度 

承诺利润数 

（注 1） 
扣非前净利润 扣非后净利润 实现利润数 

本期已实现/（未

实现）差异 
累计已实现/（未

实现）差异 

是否

完成 
① ② ③ ④=②和③孰低 ⑤=④-① 

2022 年度 6,500,000.00 6,196,314.34  6,326,039.45   6,196,314.34  (303,685.66) (303,685.66) 否  

2023 年度 7,650,000.00 (4,879,292.66) (5,180,080.73) (5,180,080.73) (12,830,080.73) (13,133,766.39) 否 

合计 14,000,000.00 1,317,021.68 1,145,958.72 1,016,233.61 (13,133,76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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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粤检管理 2022 年度实现净利润 6,196,314.34 元，未完成承诺利润数

6,500,000.00元；2023年度实现净利润-5,180,080.73 元，未完成承诺利润数 7,650,000.00

元。 

四、本说明的批准 

本说明业经本公司董事会于 2024年 4月 29日批准。 

 

 

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4 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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